关于学籍卡材料归档的工作要求
各学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教育部、国家档案局第27号令）和《成都理工大学教学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了做好我校毕业（结业）学生学籍卡材料的归档工作，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归档范围

我校毕（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学籍卡。

二、归档主体

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学籍卡由各学院分别协助研究生院、教务处进行整理归档。
三、归档时间

每年7月1日起即可向档案馆移交（本科生、专科生的学籍卡应在各学院学年成绩上传完毕或教务管理系统暂停成绩上传后再打印，加盖教务处公章后进行归档），并在当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归档工作。

四、归档要求

1.归档内容为纸质学籍卡材料以及与之一致的电子版文件（.PDF格式）。

2.学籍卡根据当年实际已毕（结）业的情况进行归档，必须准确反映毕业生在校期间的学籍完成情况，信息要做到准确、完整。

3.应保证学籍卡的归档质量，字迹清晰，页面整洁，除学籍信息及页码外，学籍卡上不得出现打印网址、生成软件、乱码等信息。

4.按归档材料顺序提供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的归档清单，其中纸质清单一式两份、电子清单（. xls格式）一份。归档清单应有序号、班号、学号、姓名、性别、学院、专业、毕业情况、授位情况等内容。

5.当年学籍中断的学生，其成绩单由研究生院或教务处于次年3月30日前归档。
6.各学院整理归档前请联系档案馆老师进行业务指导。

联系电话：84078908 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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